《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 糖精钠》
（GB 1886.18-XXXX）（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一、标准起草基本情况
（一）项目承担单位、参与人员
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印发2025年度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立项计划的通知》（国卫办食品函〔2025〕319号），《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 糖精钠》被列入2025年度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修订计划（项目编号为spaq-2025-12），项目承担单位为中国食品添加剂和配料协会、四川省食品检验研究院、发酵行业生产力促进中心。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略。负责标准技术资料查询、收集及对比，检测方法的验证比对，样品检测及数据整理，标准文本及编制说明的起草、撰写，行业内征求意见，组织标准的研讨会及标准报送等。
（二）简要起草过程
1．标准任务下达后，中国食品添加剂和配料协会（以下简称“添加剂协会”）、四川省食品检验研究院（以下简称“四川食检院”）、发酵行业生产力促进中心（以下简称“发酵产促中心”）针对修订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糖精钠的具体工作进行了认真研究，于2025年8月8日召开了标准修订工作启动会，由发酵产促中心汇报修订项目的任务来源、立项建议及研究内容，现场交流和研讨对标准的行业共性修订意见，组建了标准起草工作组，确定了总体分工方案及时间安排。由发酵产促中心负责起草标准相关文件，添加剂协会负责行业调研联络，四川食检院负责样品检验工作。
2．根据启动会讨论拟定的修订内容及工作计划，起草工作组继续收集标准修订意见，并调研行业生产情况；2025年8月12日启动样品征集工作；2025年9月-10月，查阅对比分析国内外法规标准及技术资料；2025年10月23日，起草工作组在参考相关标准等资料的基础上，结合目前国内市场产品的实际情况，对现行标准GB 1886.18-2015中产品的质量技术指标和相应试验方法进行研究，初步形成了标准修订草案，以供样品检验；2025年11月，样品检测工作基本完成，根据前期征意反馈情况及检测数据结果进一步修改完善标准，在起草工作组内部征求意见；之后，工作组对标准草案进行了多次讨论研究，对标准中采用的试验方法反复进行了对比验证工作。在上述工作的基础上，形成了标准行业内征求意见稿。
二、与我国有关法律法规和其他标准的关系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 2760-2024）中规定，糖精钠作为甜味剂、增味剂，可在冷冻饮品（食用冰除外）、水果制品、腌渍蔬菜、豆制品、坚果与籽类、复合调味料、配制酒等食品中使用，并分别规定了最大使用量。本标准在《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 糖精钠》（GB 1886.18-2015）基础上，根据国内产品质量和实际检验情况进行修订，符合《食品安全法》、《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 2760-2024）等我国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标准文本中引用的相关标准如下：
GB/T 601  化学试剂 标准滴定溶液的制备
GB/T 602  化学试剂 杂质测定用标准溶液的制备
GB/T 603  化学试剂 试验方法中所用制剂及制品的制备
GB/T 617  化学试剂 熔点范围测定通用方法
GB 5009.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水分的测定
GB 5009.1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总砷及无机砷的测定
GB 5009.1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铅的测定
GB 5009.7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中铅的测定
GB 5009.7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中砷的测定
GB/T 6682  分析实验室用水规格和试验方法
三、国外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情况的说明
经查阅，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卫生组织食品添加剂联合专家委员会（JECFA 2006）、美国食品化学品法典（FCC 12）、欧盟委员会法规（EU）No.231/2012（E 954(ii)）、日本食品添加物公定书（JSFA 10）、韩国食品添加剂法典（2021）均公布了糖精钠的质量规格标准。本标准在GB 1886.18-2015基础上，主要参考了JECFA 2006，同时结合国内产品实际情况进行修订。表1是国内外糖精钠质量标准中技术指标的对比情况，表2是国内外糖精钠质量标准中试验方法的对比情况。

表1 国内外糖精钠标准技术指标对比表
	项目
	本标准
	GB 1886.18-2015
	JECFA (2006)
	FCC 12
	(EU) E 954(ii)
	JSFA 10
	KR Food Additives Code (2021)

	感官
	 
	白色结晶或结晶性粉末，无臭或有微弱香气
	无色或稍带白色
结晶性粉末，无臭或有微弱香气
	白色结晶或结晶花粉状，无臭或有微弱香气
	白色结晶或结晶性粉末
	白色结晶或结晶花粉状，无臭或有微弱香气
	无色至白色结晶或粉末，具有
强烈的甜味
	无色至白色结晶或粉末，具有强烈的甜味

	糖精钠含量，%
	
	99.0～101.0
	99.0～101.0
	99～101
	98.0～101.0
	99～101
	≥99.0
	98.0～101.0

	干燥减量，%
	≤
	15.0
	15.0（干燥失重）
	15
	15.0（水分）
	15
	15.0
	15

	酸度和碱度
	
	通过试验
	通过试验
	通过试验
	通过试验（碱度）
	—
	通过试验
（游离酸碱）
	通过试验
（游离酸碱）

	苯甲酸盐和水杨酸盐
	
	通过试验
	通过试验
	通过试验
	通过试验
	通过试验
	通过试验
	通过试验

	易炭化物
	
	—
	—
	通过试验
	通过试验
	通过试验
	—
	—

	澄清度
	
	—
	—
	— 
	—
	—
	通过试验
	通过试验

	甲苯磺酰甲基亚硝酰胺，mg/kg
	≤
	—
	—
	25
	—
	—
	—
	—

	邻甲苯磺酰胺，mg/kg
	≤
	—
	—
	—
	10
	10
	25
	有方法，无指标

	对甲苯磺酰胺，mg/kg
	≤
	—
	—
	—
	10
	10
	—
	—

	对磺酰胺苯甲酸，mg/kg
	≤
	—
	—
	—
	—
	25
	—
	—

	铵盐，%
	≤
	0.0025
	—
	—
	—
	—
	—
	—

	硒（Se），mg/kg
	≤
	—
	—
	30
	30
	30
	—
	30

	铅（Pb），mg/kg
	≤
	2.0
	2.0
	—
	—
	3
	3
	4.0

	砷（As），mg/kg
	≤
	2.0
	2.0
	1
	2
	1
	1
	1.0


表2 国内外糖精钠标准试验方法对比表
	项目
	本标准
	GB 1886.18-2015
	JECFA (2006)
	FCC 12
	(EU) E 954(ii)
	JSFA 10
	KR Food Additives Code (2021)

	鉴别试验
	1. 显色（荧光
溶液，钠盐火焰）

2. 熔点

3. 溶解性
	1. 显色（荧光
溶液，钠盐火焰）

2. 熔点

3. 溶解性
	1. 溶解性

2. 熔点

3. 显色（水杨酸
衍生，荧光溶液，
钠盐火焰）
	1. 红外吸收光谱

2. 高效液相色谱法

3. 显色（钠盐火焰）
	溶解性
	1. 熔点

2. 显色（荧光溶液，

紫色反应，钠盐火焰）
	1. 熔点

2. 显色（荧光溶液，
紫色反应，钠盐火焰）

	糖精钠含量
	高氯酸滴定
	高氯酸滴定
	高氯酸滴定
	高效液相色谱法
	—
	高氯酸滴定
	高氯酸滴定

	干燥减量
	GB 5009.3（120℃，4h）
	GB 5009.3（120℃，4h）（干燥失重）
	重量法（120℃，4h）
	甲苯蒸馏法（水分）
	重量法（120，4h）
	重量法（120℃，4h）
	重量法（120℃，4h）

	酸度和碱度
	加酚酞和氢氧化钠
观察有无粉红色
	加酚酞和氢氧化钠
观察有无粉红色
	加酚酞和氢氧化钠
观察有无粉红色
	加酚酞无粉红色
（碱度）
	—
	加酚酞和氢氧化钠观察
有无粉红色（游离酸碱）
	加酚酞和氢氧化钠观察
有无粉红色（游离酸碱）

	苯甲酸盐和水杨酸盐
	加乙酸和氯化铁
无沉淀或紫色
	加乙酸和氯化铁

无沉淀或紫色
	加乙酸和氯化铁

无沉淀或紫色
	加乙酸和氯化铁

无沉淀或紫色
	加乙酸和氯化铁

无沉淀或紫色
	加乙酸和氯化铁无沉淀，紫色不变为紫红色
	加乙酸和氯化铁无沉淀，紫色不变为紫红色

	易炭化物
	—
	—
	比色法
	比色法
	—
	—
	—

	澄清度
	—
	—
	—
	—
	—
	95%乙醇溶解，澄清透明
	95%乙醇溶解，澄清透明

	甲苯磺酰甲基亚硝酰胺
	—
	—
	气相色谱法
	—
	—
	—
	—

	邻甲苯磺酰胺
	—
	—
	—
	气相色谱法
	—
	气相色谱法
	气相色谱法

	对甲苯磺酰胺
	—
	—
	—
	气相色谱法
	—
	—
	—

	对磺酰胺苯甲酸
	—
	—
	—
	—
	—
	—
	—

	铵盐
	比色法
	—
	—
	—
	—
	—
	—

	硒（Se）
	—
	—
	原子吸收光谱法
	分光光度法
	—
	—
	原子吸收光谱法

	铅（Pb）
	GB 5009.75或
GB 5009.12
	GB 5009.12
	原子吸收光谱法
	火焰原子吸收光谱法
	—
	火焰原子吸收光谱法
	原子吸收光谱法或电感
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

	砷（As）
	GB 5009.76或
GB 5009.11
	GB 5009.11
	—
	—
	—
	二乙氨基二硫代甲酸银
比色法
	二乙氨基二硫代甲酸银
比色法


四、标准的修订原则
（一）以科学为依据
以科学技术和实验数据为依据，结合产品实际生产情况，经过科学研究而修订。
（二）以保证食品安全、保护人民健康为原则
标准的修订以保证食品安全、保护人民健康为基本原则。修订产品标准可进一步规范产品质量，引导行业健康发展，对项目设置和指标进行认真研究，最大限度地保证产品的安全和质量水平。
（三）与国际标准接轨
本标准是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 糖精钠》（GB 1886.18-2015）的修订，参考了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卫生组织食品添加剂联合专家委员会（JECFA 2006）、美国食品化学品法典（FCC 12）、欧盟委员会法规（EU）No.231/2012（E 954(ii)）、日本食品添加物公定书（JSFA 10）、韩国食品添加剂法典（2021）等标准，力求使本标准更加科学合理，以适应产品国内外贸易的需求，优化指标的设置，确定配套的试验方法，为产品检测提供可行手段。
五、确定各项技术内容的依据
（一）产品简况
糖精钠又名邻磺酰苯甲酰亚胺钠，是最早应用的人工合成非营养型甜味剂，通常含两分子结晶水，溶于水，在稀溶液中的甜度为蔗糖的200～500倍，浓度大时有苦味，在酸性条件下加热，甜味消失，并可形成苦味的邻氨基磺酰苯甲酸。因其低热量、不为人体吸收、可随大小便一起自动排出等特点被肥胖病、高血脂、糖尿病和龋齿等患者用作食糖替代品。
（二）本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包括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的说明
本标准与《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 糖精钠》（GB 1886.18-2015）相比，修改了感官要求中的色泽和状态，增加了铵盐的指标要求和检验方法、铅和砷的检验方法。上述修改主要参考了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卫生组织食品添加剂联合专家委员会（JECFA 2006），同时结合我国产品的实际质量状况。糖精钠的国内外质量标准技术指标和试验方法对比见表1和表2，本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说明如下：
1. 范围
经调研行业实际生产情况，苯酐法为我国独创，与国外的甲苯法不同，国内生产糖精钠的过程中不会产生甲苯磺酰类中间体或副产物，产品质量优且收率较高，对环境友好。因此，本标准沿用了GB 1886.18-2015的范围，规定为“本标准适用于以苯二甲酸酐为原料经化学合成制得的食品添加剂糖精钠”。主要工艺流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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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子式、结构式和相对分子质量
本标准沿用了GB 1886.18-2015的分子式、结构式。相对分子质量按2022年国际相对原子质量进行计算。
3. 感官要求
本标准在GB 1886.18-2015基础上，结合产品的实际感官性状，修改了糖精钠的色泽及状态，规定为白色结晶或结晶性粉末，无臭或有微弱香气。
4. 鉴别实验
本标准沿用了GB 1886.18-2015的鉴别实验要求，规定如下：
① 显色：试样和间苯二酚混合，加硫酸，微火加热至深绿色，放冷，加水与氢氧化钠溶液，即成绿色荧光溶液；焰色反应，钠盐火焰显黄色。
② 熔点：按GB/T 617规定的方法测定，结晶干燥后的熔点为226 ℃～230 ℃。
③ 溶解性：易溶于水，微溶于乙醇。
5. 理化指标
（1） 糖精钠含量
糖精钠含量是产品的关键性指标之一，反映其质量安全水平。本标准沿用了GB 1886.18-2015中对糖精钠含量的指标要求（99.0～101.0%），检测方法采用高氯酸滴定法，与原标准一致，指标和方法等同JECFA。
（2） 干燥减量
本标准沿用了GB 1886.18-2015中对干燥失重（项目名称调整为干燥减量）的指标要求（≤15.0%），检测方法采用《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水分的测定》（GB 5009.3）直接干燥法，明确干燥温度和时间分别为120℃和4 h，与原标准一致，指标和方法等同JECFA。
（3） 酸度和碱度
本标准沿用了GB 1886.18-2015中对酸度和碱度的指标要求（通过试验），检测方法为“试样溶于刚煮沸并冷却的水中，加酚酞无粉红色，加氢氧化钠有粉红色”，与原标准一致，指标和方法等同JECFA。
（4） 苯甲酸盐和水杨酸盐
本标准沿用了GB 1886.18-2015中对苯甲酸盐和水杨酸盐的指标要求（通过试验），检测方法为“试样溶于水中，加乙酸和氯化铁无沉淀或紫色”，与原标准一致，指标和方法等同JECFA。
（5） 铵盐
铵盐是糖精钠生产工艺过程中产生的杂质成分，需要进行限量控制。本标准参考了中国药典（CP 2025）中对铵盐的指标要求（≤0.0025%），检测方法采用比色法，制备试样溶液与氯化铵标准溶液制成的对照液比较颜色不得更深，原理等同CP 2025。
（6） 铅（Pb）、砷（As）

铅、砷为重金属会对环境、食品等造成污染，进而对人体产生危害。本标准沿用了GB 1886.18-2015的指标要求，规定为铅（Pb）≤2.0 mg/kg、砷（As）≤2.0 mg/kg，检测方法考虑食品添加剂产品的适用性，按照以往标准的常规写法，在《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铅的测定》（GB 5009.12）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总砷及无机砷的测定》（GB 5009.11）的基础上，分别增加了《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中铅的测定》（GB 5009.75）、《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中砷的测定》（GB 5009.76）作为补充，行业可根据仪器设备条件和实际检测能力自行选择采用。
（7） 其他指标的说明
国外甲苯法生产糖精钠的过程中生成中间品邻甲苯磺酰胺，邻甲苯磺酰胺氧化、酸析后生成不溶性糖精，在实际生产过程中往往氧化不完全，分离时也不能完全将未反应的邻甲苯磺酰胺分离出来，而邻甲苯磺酰胺又是致癌物质。另外，甲苯法以甲苯为原料与氯磺酸进行氯磺化时，有近一半的对甲苯磺酰氯副产物生成，导致产品最终可能会存在对甲苯磺酰胺，对产品质量影响很大。由于甲苯法的工艺原因，欧洲和美国等国家和地区对于糖精钠中邻（或对）甲苯磺酰胺含量指标要求非常严格，比较难以控制，但我国唯一的苯酐法生产糖精钠则不存在类似产物，产品质量优于甲苯法，无需对上述有害成分进行指标要求，但对无机铵盐规定了指标限量，保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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